
湄残呈〔2025〕7 号 签发人：顾国常

湄潭县残疾人联合会
关于将重度残疾人城乡医保参保资助纳入

财政预算的请示

县人民政府：

我县现有重度残疾人 5347 人。在县人民政府的关心下，

2025 年县级财政补贴资金 100 万余元，将我县重度残疾人参

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全额资助纳入 2025 年“十件民生实

事”，极大提高了残疾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目前，凤冈、

道真、务川、汇川等多个县（市、区）已落实重度残疾人城

乡医保缴费全额资助长效机制。现多名残疾人到县残联反映，

希望将资助政策延续实施，减轻重度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，

维护残障群体社会和谐稳定。为此，特向县人民政府请示将

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全额资助资金每年约 130 万元



纳入每年的县级财政预算，建立重度残疾人城乡医保资助长

效机制，进一步建立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。

当否，请批示。

湄潭县残疾人联合会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

